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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内部专项审计报告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稽核监察部对公司 2022年度关

联交易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 年度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一）公司关联人概况 

2021 年 12 月，公司将更新后关联人名单（包括关联自然人 148 人、关联法

人或其他组织 909 家）提交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确

定，并通过上海交易所（简称“上交所”）网站报备关联人信息。 

2022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变更后，公司依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更新了关联人名单。根据最新的关联人名单，截至报告日，公司有关联自然人 144

人、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 884家。相较于 2021 年度关联人名单（关联自然人 148

人、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 909家），2022年公司关联人发生变动，主要是公司原

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公司 28.71%的股份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过户登记，全部划转至新方正控股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方正集团”），新方正集团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平安”）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人寿”）设立的新方正（北京）企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简称“新方正（北京）”），持有新方正集团 66.507%的股权。 

据此，公司关联人中：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有 4家，分别为新方正

集团、新方正（北京）、中国平安以及平安人寿；由前述 4家法人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861 家；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家；关联自然人 144 人；由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 16 家。 

（二）公司关联交易概况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议案，鉴于金融服务类、证券及金融产品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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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交易事项，需根据市场情况随时随机调整，难以准确预计，公司对 2022 年

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金融服务、证券及金融产品和交易类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难以准确预计，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综合行政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 1.5亿元。 

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

1,306,466.65万元，涉及 42个关联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偶发性

关联交易 2笔，交易总金额 10,77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未发生

重大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内控制度建设情况 

2018年 9月，公司发布并实施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制度明确了公司内

部有关部门或人员对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应当履行的职责，其中，由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负责公司关联交易的管控和最终确认公司的关联人名单，由稽核监察部负

责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监督和稽核，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进行

逐笔审计，每年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提交董事会审议；规范了关联人和关联交易

的认定标准；细化了关联交易的决策和披露程序；建立了日常关联交易管理机制。

同时，制度以专章规定，需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通过关联交易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进行利益输送。 

经审计确认，公司已按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建立健全了关联交易管理内

控制度。 

三、关联交易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一）关联人名单管理 

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负责最终确认公司的关联人名单；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汇集关联人名单和名

单的动态更新，并及时将最新的关联人名单提供给公司全体部门及控股子公司。 

关联人名单日常管理过程中，董事会办公室通过问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开年报等渠道，核对关联人信息变动情况，并持续更新关联人名单。

2021年 12月，更新后关联人名单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确定后，董事会办公

室完成了关联人信息报备工作并将关联人名单提供给公司全体部门及控股子公

司，由各部门或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务人员负责具体执行。2022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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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变更后，董事会办公室依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时更新了关

联人名单。 

（二）关联交易的决策和披露 

1.日常关联交易决策与披露情况 

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关联人进行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

务；委托或者受托销售日常关联交易的，应视具体情况分别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和披露义务。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数量较多的，公司可以在披露上一年年度报告之

前，按类别对当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根据预计结果

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根据上述规定的要求，2021 年 12 月 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无法准确预计 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规模与金额，该项议案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进一步提交公司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12 月 22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

露。 

2.偶发关联交易决策与披露情况 

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十七条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

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

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

的关联交易，应当由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聘

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

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未达到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的关联交易

事项由公司执行委员会批准。 

经查，2022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偶发关联交易 2笔，均已按照规定履

行了相应决策审批与披露程序。 

综上，经审计确认，2022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披露与决策程序执

行情况，符合上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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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三）关联交易定价 

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二十四条规定，关联交易的定价顺序适用国家

定价、市场价格和协商定价的原则；如果没有国家定价和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

合理利润的方法确定。如无法以上述价格确定，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司关

联交易的定价，由公司各部门及子公司依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确定的定价原

则执行。 

核查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及相应审批流程，2022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上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四、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 

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306,466.65万元。其中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 223,934.91万元；证券及金

融产品和交易类关联交易金额 1,077,125.94 万元；综合行政类关联交易金额

5,405.80万元。 

本次内部审计抽查了日常关联交易 25 笔，其中金融服务类 7 笔、证券及金

融产品和交易类 8笔、综合行政类 10笔。从检查情况看： 

7 笔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中，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公司自有资金存款、

代销金融产品、债券承销、货币经纪服务、财务顾问服务以及专用证券交易单元

租用等业务，均已与关联方签订书面协议，对费用的收付进行了约定，相关内部

审批手续完备。 

8笔证券及金融产品和交易类关联交易中，4笔债券现券交易经内部审批后，

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报价系统完成交易；1笔理财产品申购交易经过内部审批后，

以传真、邮件等形式发出申赎申请；2笔场外衍生品交易经交易对手准入和内部

审批后，与交易对手签订了主补协议和交易确认书；1笔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

让业务经内部审批后，与关联方签订书面协议，对转让价款及回收款的划付进行

了约定。 

10笔综合行政类关联交易，均已与关联方签订书面协议，对款项的支付进行

了约定，相关内部审批手续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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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笔交易的定价符合《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其中： 

公司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委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

行”）存管，参照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市场利率水平和同业惯例，经协商

后确定年利率和手续费率；公司在平安银行存放自有资金，参照人民银行基准利

率和同业惯例，根据存款性质等经协商后确定年利率；公司聘用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主承销商，承销公司债券，根据债券发行

规模、信用级别等因素，经协商后确定承销费用比例；平安证券为公司提供量化

交易、交易监控、风险敞口管理等方面的财务顾问服务，根据定价单协商确定财

务顾问费计提标准，并确定支付上限；公司销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基金”）旗下基金，根据合作模式，协商确定客户维护费；平安利顺国

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货币经纪服务，参考行业标准经协商后确定

经纪服务费率；公司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研究报告等服务，参考市

场价格经协商后确定。 

公司与平安证券、平安银行发生债券现券交易，由交易员对比中介、做市商、

交易对手方各方报价后，择优确定；公司与平安证券发生收益互换交易，根据当

日基差、交易期限等计算确定增强收益率，根据券息、资金成本、交易手续费等

因素，确定融券互换固定费率；公司与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业务债权

收益权转让业务，根据公司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协商确定权利维持费率；公司购

买平安银行理财产品，由交易员对比银行公布的产品净值，择优确定。 

公司向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采购信息系统，经招投标后确定价格；由方正

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数据信息服务，通过市场询价比价后确定；向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员工商业保险等，经市场询价比价后协商确定；

由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健康产品服务，参考市场价团体优

惠确定；向北大方正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房租费用，参考市场价格后按前次价格续

签；向东莞市三元盈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东莞北大资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

房租费用，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向北京大学支付课题研究费用，参考市场价

协商确定。 

（二）偶发关联交易 

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2 笔，交易总金额

10,770.00万元，详细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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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

定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每一会计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湖南

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等途径对外捐赠的额度上限为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合并口径）的 1%，且年度捐赠总额不少于 500.00万元，并授权公司执行

委员会在上述额度内决定每年对外捐赠的具体事宜。该议案已于 2021 年 10 月

30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2 年 12 月 8 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决议，同意按照公司 2021 年净利润

18.22亿元的约 0.42%，向湖南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捐赠 770.00 万元。 

2.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和生投

资”）与其他 8家主体，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元培科技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中，方正和生投资拟认缴出资不超过 2.00 亿元，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GP）,

方正和生投资关联法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拟认缴出资 3,000.00 万元，为合伙

企业的有限合伙人（LP），故该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关于设立北京元培科技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筹）的议案》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经方正和生投资第三届董事会第 87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10 月

3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10 月 31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

方正和生投资根据决议，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首期支付 10,000.00 万元，2022

年 7月 12日第二期支付 10,000.00万元。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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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2 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主要项目 

2022 年度 

预计发生金额 

2022 年度 

发生金额 

金融服务 

自有资金存款 

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 

215,848.78 

第三方存管服务 607.48 

互相代销金融产品 71.58 

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服务 7.22 

其他金融服务类业务 7,399.84 

证券及金

融产品和

交易 

线上拆借、回购及线下收益

凭证、两融收益权转让、发

行债券等融资业务 

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 

443,718.07 

债券申购代缴款业务、债券

撮合业务、银行间市场现券

交易等业务 

501,930.17 

场外期权、收益互换、利率

互换等衍生品交易 
14,236.09 

债券质押式正回购交易 - 

其他证券及金融产品和交易

类业务 
117,241.61 

综合行政 

采购计算机硬件与软件、信

息系统、数据信息服务及技

术咨询服务 
不超过 1.5亿

元 

2,969.54 

购买保险及健康产品服务 1,776.15 

支付房屋租赁相关费用 599.98 

其他综合行政类关联交易 60.14 

总计 —— —— 1,306,466.65 

 


